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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供即時發放
變性人士的結婚權利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 香港人權監察關注今日高等法院有關變性人士結婚權敗訴的判決。人權監察關注到，法庭以社會共識及公眾利益為由，以多數人的意願和取向否定小眾的基本人權。

法庭在判詞中，亦同意醫學證據顯示，接受原本生理性別與否，並非個人選擇。然而，法庭卻判決婚姻性別不包括進行變性手術後的性別，令他們不能以變性後的性別結婚，否定了他們以新性別重過新生的機會，可能已剝奪變性人士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基本權利。
人權保障不應取決於社會共識及公眾利益，尤其牽涉小眾的權利時，不應藉大眾意願、文化或價值觀此等狹隘思想，否定小眾的基本人權或人生意義。法庭不應以社會共識為由，否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在憲制層面引進它的《基本法》，隨著時代的進步，可以為變性人士在婚姻方面提供人權保障，尤其《公約》的目的在於無所歧視地維護每個人各方面的人權，包括變性人士在變性手術後，以新的性別締結婚姻和組織家庭的權利，否則變性人士的生命意義和基本權利，都會差不多徹底地遭到否定。
人權監察指出，解釋人權公約和憲法文件的一個重要法律原則是顧全有關文獻的目的，而且要視這些文獻是具有生命力的，能隨著時間而演化，面對轉變中以至全新的事物。
也就是說，在解釋憲法和人權公約，法庭應該與時並進，去落實這些文獻中保障和促進人權的目的，而非將《公約》和《基本法》的人權保障，凍結在傳統之中。
譬如在變性人士結婚權個案中，在考慮現時有關變性的醫療技術及相關措施及程序等等，以有多元文化和強調寬容和接受差異的現代社會價值，法庭應有空間寬鬆地詮釋《公約》和《基本法》的條文，使之適用於變性手術後的變性人士，讓他們以新的性別締結婚姻和組織家庭的權利，以免剝奪變性人士的人生意義和基本權利。
法庭判決變性手術後的變性人士，有權以新的性別締結婚姻和組織家庭，只是更貫徹承認這些變性人士性別的轉變，容許他們得到新生，而非局限在身分證、學歷文件等方面的變性。由於這種婚姻仍是兩個不同性別人士的婚姻，與同性婚姻合法化仍有很根本的區別。歐洲不少國家亦修改了法律，容許變性人士以變性後的性別結合，儘管它們仍不容許同性婚姻。
